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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旱灾害县级应急响应启动条件


	一级应急响应
	二级应急响应
	三级应急响应
	四级应急响应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启动一级应急响应：
1. 浊漳河、清漳河两大水系干流之一发生较大及以上洪水；
2. 浊漳河、清漳河两大水系干流发生一般及以上洪水；
3. 中型水库出现较大及以上险情或小型水库发生重大险情；
4. 五个以上镇出现严重洪涝灾害；
5. 经会商研判，可能发生重大及以上险情；
6. 当旱情达到特大干旱条件。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启动二级应急响应：
1. 浊漳河、清漳河两大水系干流之一发生一般洪水；
2. 浊漳河、清漳河两大水系干流发生小洪水；
3. 中型水库出现一般险情或小型水库出现较大险情；
4. 四个镇出现严重洪涝灾害；
5. 经会商研判，可能发生较大险情；
6. 当旱情达到严重干旱条件。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启动三级应急响应：
1. 浊漳河、清漳河两大水系干流之一发生小洪水；
2. 小（一）型水库出现一般险情；
3. 三个镇出现严重洪涝灾害；
4. 经会商研判，可能发生一般险情；
5. 当旱情达到中度干旱条件。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启动四级应急响应：
1. 小（二）型水库出现一般险情；
2. 两个镇出现严重洪涝灾害；
3. 当旱情达到轻度干旱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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